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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文，倘第二審法院判決後檢察官原未對原審法院所適用之法條有所

爭執而仍上訴，該案件與其他得上訴於第三審之案件亦無牽連關係。第

三審法院不依同法第三百八十七條予以駁回，即與法律上之程式未符。

至案件是否屬於刑法第六十一條所列各罪之範圍，尚有爭執者，應視當

事人在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是否業已提出，如當事人本已主張非刑

法第六十一條所列各罪，第二審仍為認係該條各罪之判決者，始得上訴

於第三審法院。

釋字第六一號解釋（45.8.13.）

【解釋文】

軍人逃亡如僅佩帶本人符號，尚難認為與陸海空軍刑法第九十五

條所謂攜帶其他重要物品之情形相當，應以普通逃亡論罪。本院院字第

二零四四號關於該部分之解釋，應予變更。

釋字第六二號解釋（45.8.13.）

【解釋文】

律師法第三十七條所稱之司法人員，依律師法施行細則第十二條

之規定雖列有書記官在內，然此係指依法院組織法任用並辦理司法事

務之書記官而言。主計機關派駐各法院辦理會計事務之書記官，自不包

括在內。

釋字第六三號解釋（45.8.29.）

【解釋文】

妨害國幣懲治條例第三條所稱偽造變造之幣券，係指國幣幣券而

言。新臺幣為地方性之幣券，如有偽造變造情事，應依刑法處斷。

釋字第六四號解釋（45.9.14.）

【解釋文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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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施行日期條例第一條所謂依限應到達各主管官署之日，係指

依法律施行到達日期表所列之日期而言。凡明定自公布日施行之法律，

除依法另有規定外，仍應自該表所列之日起發生效力。

釋字第六五號解釋（45.10.1.）

【解釋文】

監督寺廟條例第三條第二款所謂地方公共團體，係指依法令或習

慣在一定區域內，辦理公共事務之團體而言。

釋字第六六號解釋（45.11.2.）

【解釋文】

考試法第八條第一項第二款及公務人員任用法第十七條第二款所

列情事，均屬本院釋字第五十六號解釋所謂他項消極資格，其曾服公務

而有貪污行為經判決確定者，雖受緩刑之宣告，仍須俟緩刑期滿而緩刑

之宣告並未撤銷時，始得應任何考試或任為公務人員。

釋字第六七號解釋（45.11.14.）

【解釋文】

凡在政府機關曾任薦任審計職務三年以上，經銓敘合格者，均應

認為合於會計師法第二條第一項第四款之規定。

釋字第六八號解釋（45.11.26.）

【解釋文】

凡曾參加叛亂組織者，在未經自首或有其他事實證明其確已脫離

組織以前，自應認為係繼續參加。如其於民國三十八年六月二十一日懲

治叛亂條例施行後仍在繼續狀態中，則因法律之變更並不在行為之後，

自無刑法第二條之適用。至罪犯赦免減刑令原以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三

十一日以前之犯罪為限，如在以後仍在繼續犯罪中即不能援用。




